
臺中市立長億高級中學教職員非因公出國之請假程序 

非寒、暑假期間 

（不分平日、假日） 

上簽 

（出國前 2週） 

出國申請單 

（上傳簽陳） 

赴大陸、香港、澳門

（含過境、轉機） 

專任教師（未兼行政） 公務人員、兼行政教師、約僱人員等

（適用公務員服務法人員） 

陸委會「國人赴陸港澳

動態登錄系統」登錄 

（上傳登錄證明） 

流程結束 

陸委會「國人赴陸港澳

動態登錄系統」登錄 

（上傳登錄證明） 

赴香港、澳門 

赴其他國家 

流程結束 

赴大陸 

赴大陸地區申請表 

（前 5個工作日） 

赴陸人員返臺通報表 

（返臺後 7個工作日內） 

流程結束 

無會見或連繫

特定身分人員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

（構）人員非因公務事

由赴香港或澳門通報表 

（前 3個工作日） 

流程結束 

有會見或連繫

特定身分人員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構）

人員赴香港或澳門會見或連

繫特定身分人員通報表 

（前 1週） 

流程結束 

※寒、暑假期間，

免上簽，其餘程序

相同。 


